
110 年彰化縣立線西國民中學運動團隊防疫計畫 

一、依據 

  1. 教育部體育署 110 年 7 月 28 日臺教授體字第 1100026476 號函。 

  2. 教育部 110 年 7 月 26 日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運動團隊訓練因應  

      COVID- 19 防疫管理指引。 

二、目的 

    因應國內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，全國疫情警戒調降為二級期間，為確

保高中以下學校之運動團隊於學校停課期間，參加運動團隊訓練之學生選手

及教練人員之健康，將遵照教育部體育署發布之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運動團

隊訓練防疫管理指引」，規劃並確實執行集訓期間之相關防疫措施，以降低

感染風險及提升訓練安全。 

三、訓練規劃 

1.主辦單位：彰化縣立線西國民中學。 

2.訓練日期：110 年 8 月 2 日起至 110 年 8 月 31 日。 

            (因應疫情疫情趨緩或升溫再視情況修正)  

3.訓練時間：每周一至周五，下午 3時至 5時 30 分。  

4.訓練地點：線西國中操場、風雨籃球場。  

5.集訓人數：棒球團隊共 22人；籃球團隊共 12人。 

             (包含同時段選手及工作人員，訓練名單造冊如附件 1)。 



*符合室內不超過 20 人、室外不超過 40 人之規定，加強人數管控。  

6.訓練課表：  

*棒球團隊 

8/2-8/20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

3:00-4:00 
個人持球護

球、原地傳

接球、行進

間傳球。 

打擊練習、

投捕訓練。 

打擊練習、

跑壘練習、

短打練習。 

打網練習、

短打練習、

打擊練習、

投捕訓練。 

個人持球護

球、原地傳

接球、行進

間傳球。 

4:00-5:00 
打網練習、

短打練習、

打擊練習、

投捕訓練。 

壘間傳球、

夾殺練習。 

全場分組模

擬比賽。 

壘間傳球、

夾殺練習。 

全場分組模

擬比賽。 

5:00-5:30 動態體能 動態體能 動態體能 動態體能 動態體能 

 

*籃球團隊 

8/2-8/20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

3:00-4:00 
個人持球護

球、個人底

線進攻、全

場進攻模式

練習。 

行進間傳

球、個人進

攻挑籃、移

位投籃。 

罰球、全場

S形運球上

籃、個人卡

位籃板球搶

奪練習。 

左右手運球

與三步上

籃、投籃、

個人單打。 

個人底線過

人及上籃技

巧、移位投

籃、全場進

攻模式練

習。 

4:00-5:00 
個人底線過

人及上籃技

巧、移位投

籃、全場進

攻模式練

習。 

原地傳接

球、行進間

傳球、個人

底線進攻。 

兩人行進間

傳球上籃練

習、全場進

攻模式練

習。 

行進間傳

球、個人進

攻挑籃、移

位投籃。 

兩人行進間

傳球上籃練

習、全場進

攻模式練

習。 

5:00-5:30 動態體能 動態體能 動態體能 動態體能 動態體能 



四、共通性防疫措施: 

1.進入訓練場地前應量體溫(額溫<37.5°C;耳溫<38°C)。 

2.訓練全程佩戴口罩。  

3.訓練人員(如教練、防護員)全程佩戴口罩(學校可視需求加強防護措施，  

  如護目鏡或面罩)，首次訓練前，未施打 疫苗或疫苗接種未達 14天者， 

  須有 3日內快篩或核酸檢驗陰性證明，且每 3-7 天定期快篩(原則每 7天 

  篩檢，應變處置時得縮短為每 3天篩檢)。 

4.實聯制。  

5.保持社交安全距離。  

6.配合酒精消毒、人數管制等配套措施。  

7.固定人員方式訓練。  

8.人數管制(室內 20 人及室外 40 人)。  

9.用餐保持防疫距離及設置隔板。  

10.不住宿。 

五、訓練前防疫宣導：  

  學校運動團隊訓練相關人員(包括專長教師、教練、 防護員、學生)均於

訓練前充分瞭解相關訓練防疫計畫內容，並隨政府發佈之辦法及時更新。  

六、參訓人員基本管理：  

1. 統一出入口（均由學校大門進出；其餘側門一律關閉）。  



2.訓練前由教練進行體溫量測。  

3.手部酒精消毒。  

4.全程戴口罩。  

5.保持室內安全距離且須自備水瓶不得共飲(不共用、不分裝) 。  

七、 訓練人員（如教練、防護員）基本管理規劃 ：  

1.進學校時統一學校大門口量測體溫後方得進入學校。  

2.酒精消毒。  

3.全程戴口罩（視需求加強防護措施，如護目鏡或面罩）。  

4.訓練人員首次訓練前，未施打疫苗或疫苗接種未達 14天者，須有 3日內  

  快篩或核酸檢驗陰性證明，且每 3-7 天定期快篩（原則每 7天篩檢，應 

  變處置時得縮短為每 3天篩檢）。  

5.訓練人員名單： 

           棒球：黃督耀教師、黃中辰教練、王豐鑫教練。 

           籃球：吳舒婷教師、陳彥奇教練。 

6.訓練人員提供陰性證明規劃：  

(1) 施打疫苗者提供施打證明卡，其餘提供快篩陰性證明。  

(2) 於首次訓練前一日進行快篩檢測，而後每3-7日進行一次快篩檢測。  

(3) 訓練當日提供陰性證明書或將施測結果拍照提供主管機關檢視。  

(4) 相關快篩後之處理均依照防疫指揮中心指引。 



八、確實掌握紀錄所有訓練人員及學生之接觸史及足跡：(如附件 1)  

1.於實聯制時，由教練引導學生詳實登記每日接觸史及足跡。  

2.調查身體健康狀況，如有不適即立刻停止練習。  

3.倘休息後仍無法訓練，即通知家長接送返家休息。  

九、訓練名單及訓練時間之規劃：(如附件 1) 

1.所有訓練人員及學生名單應確實造冊及控管。  

2.本集訓採固定人員方式訓練，參加者於訓練期間不得回母隊練習。  

3.同一名學生單日訓練不得超過 3小時。  

十、落實人數管理規劃：  

1.考量運動時人員移動特性，同時段內所有訓練人員及學生，以室內不超過 

  20 人、室外不超過 40人為限，加強人數管控。  

2.每日訓練人數均需於前一日進行統計，訓練地點為學校操場或風雨球場。  

3.平均分配人員數量，於操場及風雨球場同時進行訓練。 

十一、訓練場館及器材消毒作業之規劃：配合每日訓練前、中、後清潔消毒。 

操場及風雨球場 清消方式 

場地整理用具使用前清潔消毒 75%酒精擦拭 

擦拭球具、網子等器材清潔消毒 75%酒精擦拭 

發球機清潔消毒  75%酒精擦拭 

球員休息區使用前、後清潔消毒 75%酒精擦拭 

十二、用餐或飲食時之規劃： 



     場館內一律禁止飲食，飲水應以個人裝備瓶裝水為限（不共用、不分裝）。  

十三、家長同意書之規劃： 

未成年學生參加前須取得家長或監護人同意書（如附件 2），同意書內

並應明確告知家長訓練時戴口罩之健康風險（如有心臟血管疾病或呼吸

道過敏者請勿參加）。  

十四、建立每日訓練內容及身體狀況紀錄表之規劃： 

訓練內容會依照賽期時間，規畫週期化訓練內容，並視學生身心狀態

而擬訂。身體狀況紀錄表隨造冊名單紀錄。  

十五、學生健康監測 SOP 及通報規劃：依本校校園防疫因應措施處理後續作業。  

十六、有 COVID-19 感染風險者之應變措施規劃。 

1.訓練人員（如教練、防護員）或學生選手之抗原快篩結果為陽性者，即稱 

  為具有 COVID-19 感染風險者（下稱疑似病例）。  

2. 監測通報： 

  (1)訓練人員（如教練、防護員）或學生選手如有肺炎或出現發燒、呼吸 

    道症狀、嗅覺味覺異常或不明原因腹瀉等疑似感染症狀，應安排儘速 

    就醫；就醫時，務必主動告知醫師相關 TOCC，以提供醫師及時診斷通報。  

  (2)知悉或發現有抗原快篩或 PCR 檢驗結果陽性者，應於 24小時內通報地 

     方主管機關。  

3. 疑似病例轉送就醫  



  (1)請聯繫衛生局或撥打 1922，依指示至指定社區採檢院所就醫或返家等 

     候，且禁止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前往。  

  (2)疑似病例依指示送醫或返家前，學校應協助暫時安排於校內指定之獨 

     立隔離空間。  

    (3)前項獨立隔離空間於疑似病例送醫後，應進行清潔消毒，負責環境清 

       潔消毒的人員需經過適當的訓練，且作業時應穿戴適當個人防護裝備。  

  (4)若需使用救護車，救護車運送人員及轉入的醫院必須被提前被告知疑   

     似病例症狀及旅遊史等狀況，以利安排處置措施及個人防護裝備。  

4.疑似病例不可到校：若經衛生主管機關或檢疫人員開立居家隔離通知書、 

  居家檢疫通知書、自主健康管理通知書，請遵照相關規定辦理。  

十七、有 COVID-19 確診者之應變措施規劃： 

  當集訓人員出現 COVID-19 確診病例時，應通報衛生主管機關及學校主管機

關，並配合主管機關之疫情調查，並落實執行以下防治措施。  

1.盤點訓練人員及學生並造冊。  

2.暫停訓練並進行環境清潔消毒，並暫停訓練 3日，且經衛生主管機關同意 

  後方可重新展開訓練。  

3.被匡列為密切接觸者之人員應進行居家隔離及採檢，其密切接觸者至少應

包含曾於確診者可傳染期內：(1) 於同一訓練場地（館）內人員。(2)球場

內相鄰場所之所有人員。(3) 其他經衛生主管機關疫情調查後匡列之人員。  



4.經衛生主管機關公布為有確診者之足跡所涉及之高風險區域之處置：應先 

  全面暫停訓練，至場地完成環境清潔消毒，且經衛生主管機關同意後方可 

  重新展開訓練。  

5.於確診病例可傳染期內，與確診病例於該場所活動之其他人員（非密切 接 

  觸者），應依衛生主管機關之指示與安排，每 3至 7日進行 1次 SARSCoV-2 

  抗原快篩或核酸檢測（家用型快篩或實驗室機型），至最後 1名確診病例 

  離開學校該場所後次日起 14日止。  

6.增加場地環境清潔消毒作業頻率，至少為 1日 2次（含）以上，至最後 1 

  名確定病例離開該場所後次日起 14日止。  

7.加強非密切接觸者之造冊列管人員相關健康監測，且應至少監測至最後 1 

  名確定病例離開學校該場所後次日起 14 日止，並鼓勵其若於監測期間內 

  有出現相關疑似症狀，應主動向衛生主管機關之聯繫窗口進行通報。  

十八、衛生單位聯繫窗口及通報流程：依本校校園防疫因應措施處理後續作業。  

十九、查核機制： 

  集訓期間應依據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運動團隊訓練防疫管理指引自我查

檢表」進行每日自主查檢，並上傳至縣府雲端備查，如有違反者，教育主

管機關視情況得命其隨時停止訓練。  

二十、如有未盡事宜，一切遵照國家疫情指揮中心及教育部體育署發布之相關 

      辦法執行。 



110 年彰化縣立線西國民中學運動團隊訓練參與人員及學生造冊(附件一) 

編號 職稱 姓名 體溫 身體健康狀況 足跡說明 備註 

1 教師 黃 O耀  □無異狀：          □住家往返：          棒球 

2 教師 吳 O婷  □無異狀：          □住家往返：          籃球 

3 教練 黃 O辰  □無異狀：          □住家往返：          棒球 

4 教練 王 O鑫  □無異狀：          □住家往返：          棒球 

5 教練 陳 O奇  □無異狀：          □住家往返：          籃球 

6 學生 黃 O茗  □無異狀：          □住家往返：          棒球 

7 學生 黃 O閔  □無異狀：          □住家往返：          棒球 

8 學生 黃 O豪  □無異狀：          □住家往返：          棒球 

9 學生 黃 O承  □無異狀：          □住家往返：          棒球 

10 學生 蔡 O榮  □無異狀：          □住家往返：          棒球 

11 學生 姚 O榕  □無異狀：          □住家往返：          棒球 

12 學生 黃 O翔  □無異狀：          □住家往返：          棒球 

13 學生 黃 O緯  □無異狀：          □住家往返：          棒球 

14 學生 黃 O銘  □無異狀：          □住家往返：          棒球 

15 學生 陳 O均  □無異狀：          □住家往返：          棒球 

16 學生 黃 O綸  □無異狀：          □住家往返：          棒球 

17 學生 林 O良  □無異狀：          □住家往返：          棒球 

18 學生 林 O基  □無異狀：          □住家往返：          棒球 

19 學生 姚 O諺  □無異狀：          □住家往返：          棒球 

20 學生 黃 O展  □無異狀：          □住家往返：          棒球 

21 學生 黃 O翔  □無異狀：          □住家往返：          棒球 

22 學生 黃 O銘  □無異狀：          □住家往返：          棒球 

23 學生 黃 O佑  □無異狀：          □住家往返：          棒球 

24 學生 葉 O助  □無異狀：          □住家往返：          棒球 

25 學生 陳 O睿  □無異狀：          □住家往返：          籃球 

26 學生 陳 O朋  □無異狀：          □住家往返：          籃球 

27 學生 張 O烽  □無異狀：          □住家往返：          籃球 

28 學生 黃 O宏  □無異狀：          □住家往返：          籃球 

29 學生 王 O富  □無異狀：          □住家往返：          籃球 

30 學生 陳 O安  □無異狀：          □住家往返：          籃球 

31 學生 蘇 O閔  □無異狀：          □住家往返：          籃球 

32 學生 陳 O慎  □無異狀：          □住家往返：          籃球 

33 學生 黃 O宇  □無異狀：          □住家往返：          籃球 

34 學生 何 O鈞  □無異狀：          □住家往返：          籃球 



110 年彰化縣立線西國民中學運動團隊訓練家長同意書(附件二) 

   茲同意            自 110 年 8 月 2 日起於彰化縣立線西國中進行運

動訓練，立同意書人已確實瞭解 110 年彰化縣立線西國中運動團隊訓練期間

之訓練方式及防疫規畫，並配合及叮囑參加者確實遵守「高中以下學校運動

團隊訓練因應 COVID-19 防疫管理指引」之相關規範。另訓練期間若全國疫情

有所變化，為確保學生安全，可能暫停代表隊集訓，敬請配合。 

※集訓期間請參加者遵守防疫規定：  

一、每次訓練前量測體溫(額溫<37.5℃；耳溫<38℃）、配合酒精消毒、訓練 

    期間全程配戴口罩並注意手部清潔、訓練休息期間保持社交安全距離、   

    飲水應以個人用水壺或瓶裝水(不共用)。  

二、參加者返家後訓練服裝立即清潔消毒、落實每日自主健康管理及狀況紀 

    錄，如有發燒或呼吸道(咳嗽)症狀，應暫停訓練返家休息。  

三、戴口罩訓練有一定的健康風險，建議如有心臟血管疾病或呼吸道過敏者 

    請勿參加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生簽名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家長簽名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110 年 8月 2日 



 


